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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8 月 24 日，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事项，

同意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调减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

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相关规定，“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

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据此，公司调减本次交易方案中涉及的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不构成对原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次调减募集配套资金在 2017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之内，无需另行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 

一、调整前方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孙志民、侯卫民持有的深圳市赞

融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赞融电子”）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51,4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本次交易

现金对价、研发中心的建设及运营和中介机构费用的支付。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具体如下： 

序号 配套资金用途 拟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万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9,400 



2 研发中心项目 20,000 

3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2,000 

二、调整后方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公司决定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适当

调整，将“研发中心项目”配套资金总额由20,000万元调减至11,680万元，调减募

集配套资金8,320万元。调整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将由51,400万元调减至

43,080万元，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研发中心的建设及运营和中介机构费用支

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配套资金用途 拟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万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9,400 

2 研发中心项目 11,680 

3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2,000 

除调减募集配套资金安排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7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中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容维持不变。 

三、独立董事意见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

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规定：“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

组方案的重大调整”。因此，公司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调减募集配套资金 

安排，不构成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及调整后的交易

方案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2017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的全部事宜，本

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3、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董

事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调减募集配

套资金安排。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